
第 1頁 

「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本」修正對照表                    

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

第九條 履約標的品管 

五、前條第十四款之監造人力計畫表所列

乙方派遣人員未依契約約定到工者，

除依合約金額扣除當日應到工人員薪

資外，每人每日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

______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；未

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）；其他：

_______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）。上

開懲罰性違約金之總額，以契約價金

總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。 

六、乙方之建築師、技師或其他依法令、

契約應到場執行業務人員，其應到場

情形及未到場之處置如下。同次應到

場執行業務包含下列 2 種以上情形而

未到場者，其懲罰性違約金□分別計

算□僅計其中金額較高者（由甲方於

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為分別計算），

其總額以契約價金總額百分之二十為

上限： 

（一）□規劃設計執行計畫內涉及現況調

查、鑑界、現地會勘、各階段說明

會議及審查會議時，經甲方通知應

到場說明者。未到場之處置： 

第九條 履約標的品管 

五、前條第十四款之監造人力計畫表所列

乙方派遣人員未依契約約定到工者，

除依合約金額扣除當日應到工人員薪

資外，每人每日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

______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；未

載明者依契約價金總額百分之一計

算，未達新臺幣伍仟元者，以新臺幣

伍仟元計）；其他：_______（由甲方

於招標時載明）。 

六、乙方之建築師、技師或其他依法令、

契約應到場執行業務人員，其應到場

情形及未到場之處置如下。同次應到

場執行業務包含下列 2 種以上情形而

未到場者，其懲罰性違約金□分別計

算□僅計其中金額較高者（由甲方於

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為分別計算）：

 

（一）□規劃設計執行計畫內涉及現況

調查、鑑界、現地會勘、各階段

說明會議及審查會議時，經甲方

通知應到場說明者。未到場之處

 

一、第 5 款考量乙方現場人員薪資數額，修

正甲方未於招標時載明每人每日懲罰性

違約金金額時，其金額額度。並比照同

條第 4 款第 3 目增訂懲罰性違約金上限

為契約價金總額百分之二十。 

 

 

 

 

二、第 6 款各目考量乙方執業人員薪資數

額，修正甲方未於招標時載明每人次懲

罰性違約金金額時，其金額額度。並比

照同條第 4 款第 3 目於序文增訂懲罰性

違約金上限為契約價金總額百分之二

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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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

 

□每人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＿＿

＿＿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；未

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）。 

 

 

（四）配合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預先通知

查核時到場說明。未到場之處置：

 

□每人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＿＿

＿＿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；未

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）。 

 

 

（五）□除前述情形外，視甲方需要配合

甲方通知應到場參與工程監造相關

事宜，惟每□月□星期□其他：

______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；未

載明者以月計）以不逾＿＿    次

為原則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，未

置： 

□每人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＿

＿＿＿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

明；未載明者依契約價金總額百

分之一計算，未達新臺幣伍仟元

者，以新臺幣伍仟元計）。 

（四）配合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預先通

知查核時到場說明。未到場之處

置： 

□每人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＿

＿＿＿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

明；未載明者依契約價金總額百

分之一計算，未達新臺幣伍仟元

者，以新臺幣伍仟元計）。 

（五）□除前述情形外，視甲方需要配

合甲方通知應到場參與工程監造

相關事宜，惟每□月□星期□其

他：______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

明；未載明者以月計）以不逾＿

＿    次為原則（由甲方於招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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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

載明者無次數限制）。未到場之處

置： 

□每人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＿＿

＿＿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；未

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）。 

 

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（由甲方於招

標時載明）。 

時載明）。未到場之處置： 

□每人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＿

＿＿＿元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

明；未載明者依契約價金總額百

分之一計算，未達新臺幣伍仟元

者，以新臺幣伍仟元計）。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（由甲方於

招標時載明）。 

第十四條  權利及責任 

八、委託規劃、設計、監造或管理之契約，

乙方因規劃設計錯誤、監造不實或管

理不善，致甲方遭受損害，乙方應負

賠償責任；□甲方同意乙方無需對「所

失利益」負賠償責任；甲方應負之賠

償責任，亦不包含廠商所失利益（由

甲方於招標時勾選；未勾選者，依民

法第 21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損害賠償，

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，

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利益

為限。」）﹔賠償責任之認定，有爭議

者，依照爭議處理條款辦理。除懲罰

性違約金及逾期違約金外，契約訂定

第十四條  權利及責任 

八、委託規劃、設計、監造或管理之契約，

乙方因規劃設計錯誤、監造不實或管

理不善，致甲方遭受損害，乙方應負

賠償責任；□甲方同意乙方無需對「所

失利益」負賠償責任；甲方應負之賠

償責任，亦不包含乙方所失利益（由

甲方於招標時勾選；未勾選者，依民

法規定）﹔賠償責任之認定，有爭議

者，依照爭議處理條款辦理。賠償金

額以契約價金總額__倍為上限為__

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以

契約價金總額 2倍計）。但法令另有規

定，或乙方隱瞞工作瑕疵、故意或重

第 8 款參考「災害搶險搶修開口契約範本」

第 18 條第 8款修正。100 年 7 月 12 日「台日

公共工程交流會議」中，日方國土交通省代

表亦表示其工程及技術服務契約並無訂定廠

商之損害賠償金額上限。 



第 4頁 

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

之損害賠償金額上限為＿＿＿＿＿＿

（由甲方視案件特性與需求於招標時

載明，未載明者，依民法第 216 條第

1項規定）。其訂有上限者，於法令另

有規定，或乙方隱瞞工作瑕疵、故意

或重大過失行為、對智慧財產權或對

第三人發生侵權行為，對甲方所造成

之損害賠償，不受賠償金額上限之限

制。 

大過失行為、對智慧財產權或第三人

發生侵權行為，所造成之損害賠償，

不受賠償金額上限之限制。 

 


